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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樹德科技大學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增強學生專業

執行能力，使學生需於校外適當場所，透過實務操作印證在校所學，以

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第二條 專業實習機構除本系簽約廠商外，尚包含國內外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並

經本系認可之公民營機構，其實習工作內容需與藝管課程所習相關。如

學生自行洽得實習單位，需事先向系上書面報備經導師核可後使得前往

實習，否則不予承認。 

第三條 配合必修課程「專業實習」，校外實習於大三下學期實施，須於當學期累 
       積實習時數達 308 小時以上，始獲得該課學分。並由導師擔任實習指導 
       老師，實習所需費用由各學生自理。專業實習作業時程如下： 
       1.為保障學生校外實習權益及安全，合約書請於實習前一學期(大三上學 
        期)的第十二週繳交，以利完成行政程序。 
       2.實習時段為大三下學期的 3-5 月止，期間若遇有特殊之實習機會，需另 
        案申請，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方可實習。 
第四條 學生開始實習後，不得中途離職，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，違反

本規定者實習時數將不予計算。倘學生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良等

情況，應盡速於一週內與系上聯繫，由導師進行協調。如實習單位仍未

改善，得報經系上許可後提出辭呈，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。 

第五條 學生實習成績之考核標準如下： 

      「專業實習」系定必修課程採校外實習主管及校內授課老師共同評定之方

式進行。其中，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佔該科成績之 60%，校內授

課老師依學生實習報告考核，亦佔該科成績之 40%，合計總分低於 60
分者須重修該科目。 

第六條 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（滿分 100 分）依出勤情形（30%），實習情緒及

態度（30%）及實習技術及成果（40%）評定之，該分數評分表【附件

二】由實習機構主管核定簽名後，函封於回郵信封內（由實習生備妥），

逕掛號寄回本系校內授課老師；或請主管核定簽名，置於信封內，由主

管於封口彌封簽名或蓋章，由實習生帶回。 
第七條 校內授課老師依學生實習報告考核之（滿分 100 分）。實習報告分 A、B



兩冊，其內必須包含（1）實習報告書封面【附件一】、A 冊封面【附件

三】及（2）校外實習日誌【附件四】；B 冊評分後系方留存，內容必須

包含（1）B 冊封面【附件五】、（2）實習合約書【附件六】、（3）實習紀

錄單【附件七】及（4）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【附件八】。 
第八條 A 冊之「校外實習日誌」，其內容含（1）實習日誌(以公司別分開撰寫)：

呈現實習過程之相片或其他記錄方式及（2）實習學生保險單影本【附件

八】。B 冊之「實習紀錄單」請詳細填寫，將所有實習工作內容摘要整理

成表，並於「實習單位主管認可」處詳實請實習單位主管每週簽名確認，

「學校負責老師」處詳實請指導老師收件後簽名確認，並於實習當學期

的第十六週(逾時不候)繳交至系辦，其實習時數始得計算。 
第九條 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實習時，均需向學校及實習機構辦理請假

手續，經系務會議核准後，方可擇期補足實習所缺之時數。 

第十條 考量實習之安全問題，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個人保險。實習教師

應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辦理行前座談會，將有關實習規定、生活作息及

職場工作安全等事項加以說明，俾使實習學生瞭解及遵守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，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陳請系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